
附件1-1

 **市（州）小型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申报推荐表

推
荐
排
序

拟推荐
县

（区）
名称

项目资金（万元） 计划建设规模（亩）

其中

地表水（亩） 地下水（亩）

小计
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

省级财
政补助

市县财政
投入

项目申
请人投

资

群众投工
投劳

其它 小计 管灌 喷灌 滴灌 小计 管灌 喷灌 滴灌 小计 管灌 喷灌 滴灌

一 **市

1
**县

（区）

2
**县

（区）

3
**县

（区）

4
**县

（区）

5
**县

（区）

.. …



附件1-2

  **市（州）小型农田水利（五小水利、1-5万亩）项目申报推荐表

推荐排
序

拟推荐县
（区）名称

计划投资（万元）
计划建设任务

渠系工程 水源工程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小计
中央财政补

助资金
省级财政

补助
市县财
政投入

项目申
请人投

资

群众投
工投劳

其它
渠道

（km）
渠系建
筑物

塘坝整
治处数

整治
引水
堰闸
（处
）

小型泵
站

（座）

机电井
（眼）

水窖
（座）

管道     
灌溉   

（亩）

喷灌
（亩）

微灌  
(亩)

一 **市

1 **县（区）

2 **县（区）

3 **县（区）

4 **县（区）

5 **县（区）

.. …



附件2-1：

2017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县

项目区概况

简述本县及项目区水资源、人口、耕地、水源工程、骨干工程现状及完好率、灌区田间工程配套建设
情况，项目区土地规模经营或流转情况，项目所在地主要农作物种类、种植结构等；本次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不同水源、不同灌溉形式的面积及片区情况。河西走廊项目还要说明《甘肃省节水增效高效节

水灌溉发展总体实施方案（2014～2018）》确定的本县不同水源、不同灌溉形式的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已实施的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名称、面积、建设地点及项目运行情况。（以上内容可另纸简述）

一、项目实施条件 否 是

县级政府重视

程度

1、 是否编制完成全县高效节水灌溉总体实施方案或计划

2、 是否成立由政府领导牵头的协调机构

3、 县级财政是否能够按照要求落实投入资金

4、 县级人民政府是否具有整合资金能力和意愿，并制定资金整合方案

项目实施条件

1、 项目区土地是否规模经营或流转

2、 水源是否有保障

3、 农民是否有投工投劳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4、
县级水利技术服务力量是否具有一定的高效节水灌溉设计 、施工、管理和

服务能力。

5、 是否制定水权、水价、小型农田水利产权改革方案。

二、项目区情况

项目片区名称
所属

灌区
项目申请人

地块坐标位置

（四至界限）

土地规模

经营或流

转情况

计划发展

高效节水

灌溉面积

（亩）

水源

情况

灌溉

型式

作物

种类

实施

主体

管护

主体

片区1

片区2

片区3

合计

说明：1.项目实施主体可以是市、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批准组建的项目法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经营大户

        或企业、农民联合体或家庭农场，也可以是农民用水者协会（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2.项目申请人可以是水利专管单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经营大户或企业、农民联合体或家庭农场，也可以是农民

        用水者协会。

      3.凡是在项目实施条件栏选填“是”的要提供相关的文件证明材料。



附件2-2：

2017年“五小水利”工程、1-5万亩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申报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县

项目区概况
简述本县及项目区水资源、人口、耕地、水源工程、骨干工程现状及完好率、灌区田间工程配套
建设情况，项目所在地主要农作物种类、种植结构等；本次工程主要建设任务及投资规模；水权
、水价、小型农田水利产权改革方案（以上内容可另纸简述）

一、项目实施条件 否 是

县级政府重视
程度

1、 是否编制并批复县级农田水利规划

2、 是否成立由政府领导牵头的协调机构

3、 县级财政是否能够按照要求落实投入资金

项目实施条件

1、 水源是否有保障

2、 农民是否有投工投劳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3、
县级水利技术服务力量是否具有一定的农田水利设计、施工、管理和服务
能力。

4、 是否制定水权、水价、小型农田水利产权改革方案。

二、项目区情况

项目片区名称
所属
灌区

项目申请人
项目坐标位置
（四至界限）

土地经营
情况

新增或改
善灌溉面
积（亩）

水源
情况

灌溉
型式

作物
种类

实施
主体

管护
主体

工程或片区1

工程或片区2

工程或片区3

合计

说明：1.项目实施主体可以是市、县（自治县、区、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项目法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经营大户
        或企业/ 农民联合体或家庭农场，也可以是农民用水者协会或村组。
      2.项目申请人可以是水利专管单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土地流转经营大户或企业、农民联合体或家庭农场，也可以是
        农民用水者协会或村组。
      3.项目坐标位置是指工程所控制的灌溉面积区域（单个水源工程可只提供工程位置坐标）。
      4.凡是在项目实施条件栏选填“是”的要提供相关的文件证明材料。


